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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流程说明： 
1. 学生发起学分互认申请; 
2. 开课单位和学生所在院系分别做审批; 
3. 最后教务进行审批。 
 
 
 
 
 
 
 
 
 
 
 
 
 
 
 
 
 
 
 
 
 
 
 
 

开课单位审批 学生所在院系审批 学生申请 

教务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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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校内学分互认申请 

1、 进入功能界面 

学生平台→【学生申请】→【学生申请】→【学分互认申请】 

校内学分互认申请的主要目的是把自己的一门成绩（需要学分互认的或者一

般正常的成绩）根据需要改变课程性质（开课单位也可能会改），互认完成后成

绩的课程性质会变更为互认后的课程性质。 

 

 
根据自己需求点击相应模块进入申请，如果没在学分互认开放时间内，右下

角会弹出提醒。 

 
 

如果想要回到上一个选择校内校外的界面，可以点击【返回上一级选择】按

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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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添加互认课程（成绩） 

 
点击上图中的【添加】按钮，弹出添加弹窗。点击“+”展开已有成绩列表，

选择想要互认的成绩，可以多选（若成绩列表数据较多，可以选择完成绩后点击

“-”列表收缩），然后选择互认后课程性质（即互认完成后这门成绩会变成的

课程性质），最后选择开课单位。选择完后点击【添加】按钮就会把选择的要互

认的成绩展示在互认列表中。 
说明： 
1. 成绩的学分互认状态有需要学分互认，已完成学分互认和正常三种。有

转专业或者转达人的，之前的成绩会变成需要学分互认状态，所以需要进行学分

互认。学分互认完成后，会变成已完成学分互认状态，且可以再次发起学分互认。

一般情况下的成绩就是正常状态，可以发起学分互认。 
2. 校内学分互认只是修改课程性质和开课单位，学分和成绩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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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多次点击【添加】按钮添加多条互认数据，但是选择的开课单位必须一

致。一个学分互认申请单只能选择同一个开课单位!也可以选中互认列表中的数

据然后点击【删除】按钮把该条数据从互认列表中删除。 
备注可填可不填。确认数据无误后，点击【提交】按钮发起校内学分互认申

请。 

 
 

3、 查看已提交申请 

提交申请成功后，可以在学分互认申请列表看到自己刚提交的申请，审批状

态会随着流程审批变化，学生可以看到当前申请单状态。点击【查看详情】可以

看具体审批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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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单详情可以看到申请单的具体信息，如果有审批信息也会显示出来，如

果该申请单开课单位未审批是可以撤销的。如果学生确定要撤销申请，点击【撤

销】按钮即可，撤销后该申请单流程结束。 
注：校内校外学分互认申请可以发起多个，每个申请单的开课单位必须一致，

申请时必须在备注注明申请原因。 

 
 

 

二、 校外学分互认申请 

1、 进入功能界面 

学生平台→【学生申请】→【学生申请】→【学分互认申请】 
 

校外学分互认申请的主要目的是把自己在校外修读的课程成绩互认为自己

在校培养方案里的课程成绩，由于校外校内成绩学分的差异，支持一对一，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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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和多对多的互认形式，互认完成后以互认后的课程成绩为准，即在本系统会新

增互认后的课程成绩。 
 

 

 
根据自己需求点击相应模块进入申请，如果没在学分互认开放时间内，右下

角会弹出提醒。 

 
 

如果想要回到上一个选择校内校外的界面，可以点击【返回上一级选择】按

钮。 
 

2、 添加互认课程 

 
点击上图中的【添加互认前课程】按钮，弹出添加弹窗。填写互认前校外课

程成绩信息，其中互认前课程成绩可以填数字和英文字母。填写完后点击【添加】

按钮则会新增一条互认前课程记录在互认列表中。可以添加多条。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信息化建设中心 

9 

 

 
 
点击【添加互认后课程】按钮，弹出添加弹窗。选择自己在校培养方案里的

课程，可以先选择课程性质筛选，筛选过滤自己想要互认后的课程性质，然后再

在互认后课程里选择课程。互认后课程下拉的选项内容格式是“课程名称-开课

单位-课程性质-课程学分”。如果当前申请单有多条互认后课程，开课单位必须

要一致。互认后课程成绩一定要填数字。填写完后点击【添加】按钮则会新增一

条互认后课程记录在互认列表中。可以添加多条。 
 

 
 

3、 上传附件 

 

校外学分互认必须上传附件，以供审批查看。点击【附件上传】，然后【选择文件】，

最后点击【上传】上传文件。上传文件成功后会自动关闭上传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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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文件成功后会显示上传附件列表，可以点击【下载】下载文件查看，可以点击【删

除】删除此上传文件，可以上传附件的格式可以有：PDF、图片、RAR 和 ZIP。 

 

 
 
可以选中互认列表中的数据然后点击【删除】按钮把该条数据从互认列表中

删除。 
备注可填可不填。确认数据无误后，点击【提交】按钮发起校外学分互认申

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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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查看已提交申请 

提交申请成功后，可以在学分互认申请列表看到自己刚提交的申请，审批状

态会随着流程审批变化，学生可以看到当前申请单状态。点击【查看详情】可以

看具体审批详情。 

 

 
申请单详情可以看到申请单的具体信息，如果有审批信息也会显示出来，如

果该申请单开课单位未审批是可以撤销的。如果学生确定要撤销申请，点击【撤

销】按钮即可，撤销后该申请单流程结束。 
注：校内校外学分互认申请可以发起多个，每个申请单的开课单位必须一致

申请时必须在备注写清楚申请互认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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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学分互认成绩查询 

1、 转专业申请审批通过提醒 

 
学分互认申请审批完成后，可以在这里看到学分互认的成绩。 

 

四、 其他相关功能 

1、转专业申请审批通过提醒 

当学生端的转专业申请审批通过后，再进入转专业申请界面时，右下角会有提醒需要去
做学分互认申请。 

2、 登录提醒 

开学一个月之内，登录之后右下角提醒有转专业或转达人的学生需要去做学分互认申
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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